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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 114 年度學生履歷自傳競賽活動 

簡章 

 
一、 活動目的 

為協助學生熟悉履歷自傳之撰寫技巧及提升撰寫能力，透過競賽遴選優

秀作品供求職同學觀摩與參考運用，協助學子順利進入就業市場，展現畢業

後的競爭力，特舉辦本項活動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 

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三、 收件日期 

114 年 9 月 25 日（星期四）起至 114年 10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止。 

四、 參賽說明 

（一） 作品以「中文」為主，同時繳交「英文」履歷自傳作品者，分數將以

總分加權 5%，每人以報名 1件作品為限，重複送件之作品不予評選。 

（二） 履歷自傳格式採自由創作，橫、直式不拘，以 A4格式繕打，作品頁數

以 3-5頁為原則，佐證資料不超過 6頁。 

（三） 參賽者依據個人實際經歷與成長經過，模擬實際求職面試及應徵職務

時，所撰寫履歷表為範圍；請敘明模擬應徵職位之職缺名稱。 

（四） 本競賽預計徵件 80人，採額滿截止報名方式辦理。 

●備註： 

（1） 履歷作品中姓名可自由選擇以真實姓名或代號表示，如：王 O明。 

（2） 電話、地址及各項個人資料與聯絡資料請用符號呈現，如：電子信 

箱以 a000000@gmail.com表示；連絡電話以 0912-000000呈現。 

（3） 履歷照片無須遮蔽，惟獲獎證明與佐證參考資料中之身分證字號及其

他個人資料，請於製作時以馬賽克或符號遮蔽。 

五、 報名作業說明 

請將報名表、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（如附件 1、2，各 1份）、作品電子

檔（word 及 pdf）e-mail至 t5200224@cyut.edu.tw（檔案命名為【114 年度履

歷自傳競賽-學號+參賽者姓名】），並確認是否寄送成功。若檔案太大亦可提

供雲端連結，惟請務必確認已開啟存取權限，以利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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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評選內容 

由主辦單位聘請業界專業人士及職涯顧問 4 人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選，

評審委員依內容及評分標準進行書面審查。評分標準如表 1： 

表 1評分標準 

項次 評分標準 得分比例 

1 
基本項目（基本資料、學歷、經歷、照片、職涯發

展、應徵職務等）建置及個人自傳完整度。 
20% 

2 內容與應徵職務切合度，結構完整有條理。 40% 

3 自我專長特質與熱誠展現度。 20% 

4 創意發想（排版設計、敘事方法） 20% 

七、 獲獎公布日期 

114年 11月 17日（星期一），公布於學校首頁，並將個別通知獲獎者。 

八、 獎勵內容 

依評審委員評分成績計算後之總成績選出前 3名及佳作 3 名。 

第一名 獎金新臺幣 3 仟 6 佰元及獎狀乙張。 

第二名 獎金新臺幣 2 仟 6 佰元及獎狀乙張。 

第三名 獎金新臺幣 1 仟 6 佰元及獎狀乙張。 

佳  作 獎金新臺幣 1 仟元及獎狀乙張。 

九、 注意事項 

（一）於 111-113年度曾參與本活動並獲得名次之同學不得重複參賽。 

（二）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，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、抄襲或違反本競

賽相關規定之情事，且有具體事實者，將追回得獎資格與獎勵。 

（三）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、專利權等之傷害，由法院判決屬實

者，追回入圍資格與獎勵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 

（四）參賽學生若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繳交參賽作品等相關資料，視同放棄參賽

資格；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回，請參賽學生自行留存備份。 

（五）基於比賽公平原則，參賽學生不得抽換或更改已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，

請參賽學生於送件前，務必再次確認資料內容之完整性及正確性。 

十、 辦理單位 

主辦單位：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 職涯發展組 

承  辦  人：謝欣妤小姐  

聯絡電話：04-23323000 分機 5065 

 E-mail ： t5200224@cyut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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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 114年度學生履歷自傳競賽活動 

報 名 表 

編號： 

系別/班級  

姓  名  

學  號  

聯絡電話  

E-mail  

指導老師 （若無可不填） 

本人確已詳細閱讀活動簡章，願依所載之相關規定參賽。 

簽名： 

 

 
※請手簽/電子簽均可 

中華民國 114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：為辦理履歷自傳競賽活動之目的，需蒐集您的系級、姓名、學號、電

話、e-mail 等個人資料(辨識類：C001 辨識個人者)，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

繫作業。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填寫，可能對您參加履歷自傳競賽活動之權

益有所影響。你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行使查閱、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

本校校職處職涯發展組(分機 506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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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學生履歷自傳競賽活動 

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 
一、 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

二、 立書人為參加朝陽科技大學（下稱「主辦單位」）所主辦之「朝陽科技大學

114 年度學生履歷自傳競賽活動」，茲切結所提「履歷自傳」乃係立書人原

創並未抄襲他人。 

三、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之「履歷自傳」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，立書人之參

賽資格應立即取銷，並應將所獲頒之獎金全數歸還主辦單位。 

四、 立書人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其所撰「履歷自傳」之智慧財產權，並保證所撰

之「履歷自傳」不侵害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，亦不涉及機密資料及敏感問題。 

五、 若因立書人之「履歷自傳」涉及抄襲或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涉及機密資

料及敏感問題等情事，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單位之權

益因而受損，立書人願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。 

六、 立書人授權同意主辦單位略去個人相關基本資料後，無償提供使用「履歷自

傳」等資料作為公開宣傳或放置於相關網站連結，並編輯成冊分送各系等相

關作為。 

此致 

 

朝陽科技大學 

 

立書人簽章：※請手簽/電子簽均可 

立書人學號： 

立書人聯絡電話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114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個人資料蒐集告知內容：為辦理履歷自傳競賽活動之目的，需蒐集您的姓名、學號、電話等個人資

料(辨識類：C001 辨識個人者)，在活動期間於校務地區進行必要之業務聯繫作業。本校於蒐集您的

個人資料時，如有欄位未填寫，可能對您參加履歷自傳競賽活動之權益有所影響。你得依個人資料

保護法第 3條行使查閱、更正個資等當事人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校職處職涯發展組(分機 5065)。 


